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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1.袋地的意義

依民法第787條第一項條文所規定之(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

為通常使用)之土地，稱之為袋地。

民法第787條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

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

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

第779條第4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民法第779條

①土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

渠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方法為之。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A.完全無路。

B.有路，但為別人的私設通路。

C.有路，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路，但寬度不夠。

D.有路，但必須繞遠路。

E.有路，但不符合建築法規定寬度。

F.有路，但不符合自己所期待之寬度。

G.有路，但為經過公共設施用地之路。

如下說明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A.完全無路。

(包括建築用地完全無路)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B.有路，但為別人的私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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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C.有路，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路，但寬度不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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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道建築線

現有巷道建築線

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範圍

F

B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D.有路，但必須繞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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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E.有路，但不符合建築法規定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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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種建築用地

提供土地指定六
公尺寬之現有巷
道供D使用。

乙種建築用地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F.有路，但不符合自己所期待之寬度。(這種態樣很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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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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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願提供三公尺寬之
私設通路供B地通行

依面積計算可建築
總樓地板面積為
1500平方公尺住宅。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2.袋地可能的態樣

G.有路，但為經過公共設施用地之路。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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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用地

無尾巷(單向出口
巷道)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3.裡地的意義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63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查估土地現值

時，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共設施保留地處於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者，以路線價按其臨

街深度指數計算。但處於非繁榮街道兩旁適當範圍內劃設之一

般路線價區段者，以路線價為其地價。

二、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土地均為路線價道路者，其處於路線價區

段部分，依前款規定計算，其餘部分，以道路外圍毗鄰非公共

設施保留地裡地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三、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土地均為路線價區段者，其處於路線價區

段部分依第一款規定計算，其餘部分，以道路外圍毗鄰非公共

設施保留地裡地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D0060010&cur=Ld&kw1=%e8%a3%a1%e5%9c%b0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3.裡地的意義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第19條

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自然界線、道路、溝渠或使用分

區、編定使用地類別等使用管制之界線或適當之地籍線為準。繁榮

街道路線價區段，應以裡地線為區段界線。路線價區段之界線，應

以距離臨街線適當深度範圍為準。

何謂裡地線?

以臨街線或繁榮街道臨街線為起始，向可建地或用地平移一定距離

之地價分界線，一般採用深度18公尺為其裡地線位置。超過18公尺

土地為裡地，18公尺寬範圍為臨接道路區段土地，如下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05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4.裡地圖例解說
裡
地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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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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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街
地

註：道路有可能是計
畫道路，也可能
是現有巷道。



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4.裡地圖例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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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地與裡地之概念

小結

1.袋地，係以土地是否隔有他人土地而能否通常使用為判斷。

2.裡地則為土地課徵稅捐使用區分地價之劃分線。

3.袋地可能也是裡地，裡地也可能也是袋地。

4.裡地所稱之道路一般為計畫道路，較少使用現有巷道。

5.是否為袋地，原則上依民法787條為其判斷依據。

6.袋地通行權訴訟，原告可能需要提出多種路線方案。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765條

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

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第775條

土地所有人不得妨阻由鄰地自然流至之水。

自然流至之水為鄰地所必需者，土地所有人縱因其土地利用之必要，

不得妨阻其全部。【水流之權利與人流之權利概念相同】

【水流之權利與人流之權利概念相同，低處往高處排水亦為適用。】



第779條

土地所有人因使浸水之地乾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

或溝道，得使其水通過鄰地。但應擇於鄰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為之。

前項情形，有通過權之人對於鄰地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金。

前二項情形，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一項但書之情形，鄰地所有人有異議時，有通過權之人或異議人

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水流之權利與人流之權利概念相同，低處往高處排水亦為適用。】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786條(管線埋架設)

土地所有人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

他管線，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

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

依前項之規定，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後，如情事有

變更時，他土地所有人得請求變更其設置。

前項變更設置之費用，由土地所有人負擔。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另有

習慣者，從其規定或習慣。

第779條第4項規定，於第1項但書之情形準用之。(得請求法院以判

決定之。)

註：埋架設管線亦為通行權之一(管路通行權)，自來水管之埋設，
需依民法第820條規定之比例取得埋設管線同意書。



第787條

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

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

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

第779條第4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立法理由~
一、按鄰地通行權係為調和相鄰地關係所定，此項通行權乃就土地與公路
無適宜之聯絡者而設。若該土地本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可為通常使用，
竟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而阻斷，則其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者，應由土地所有人自己承受，自不能適用第1項有關必要
通行權之規定。至於所謂任意行為，係指於土地通常使用情形下，因土地
所有人自行排除或阻斷土地對公路之適宜聯絡而言，例如自行拆除橋樑或
建築圍牆致使土地不能對外為適宜聯絡即是。惟土地之通常使用，係因法
律之變更或其他客觀情事變更，致土地所有人須改變其通行者，則不屬之。
(註：例如原有路變成天然河川；原有路已徵收為高速公路用地等)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788條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

應支付償金。

前項情形，如致通行地損害過鉅者，通行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行權

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通行地及因此形成之畸零地，其價額由當事人

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定之。

立法理由~
二、土地所有人行使其通行權，開設道路，如致通行地損害過鉅者，

應許通行地所有人得請求有通行權人以相當之價額購買其土地，
俾求公平並維持不動產相鄰關係之和諧。雙方是否買賣土地及
其價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得請求法院以判決
定之，爰增訂第二項。

(不動產估價師)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789條

因土地一部之讓與或分割，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

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僅得通行受讓人或讓與人或他分割

人之所有地。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

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亦同。

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無須支付償金。

立法理由~
一、數宗土地同屬於一人所有，而讓與其一部（包括其中一宗或數

宗或一宗之一部分）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而與公路無適宜之
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亦僅得通
過該讓與之土地，以貫徹本條立法精神，爰仿德國民法第918
條第2項後段規定，修正第1項。又所謂「同屬於一人」非指狹
義之一人，其涵義包括相同數人，併予指明。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819條

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820條~立法理由~
一、為促使共有物有效利用，立法例上就共有物之管理，已傾向依多數決為之，

爰仿多數立法例，修正第1項。
二、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就共有物所定之管理，對少數不同意之共有人顯失公平

時，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該管理，俾免多數決之濫用，並
保障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爰增訂第二項。又依第一項規定之管理，係指多數
決或應有部分超過三分之二所定之管理。

三、對共有人原定之管理嗣因情事變更致難以繼續時，任何共有人均得聲請法院
變更之，俾符實際，爰增訂第三項。(例如無繼承人或所有權人變更)

四、共有人依第一項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有
損害者，為保護不同意該管理方法之少數共有人權益，爰增訂第四項，明定
共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又該責任為法定責任，但不排除侵權行為規定之
適用，併予敘明。

訴訟畢竟冗長是否
思考以同意書取代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820條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

數不予計算。

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

變更之。

前二項所定之管理，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

之聲請，以裁定變更之。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

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民法

第826-1條

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

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

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

後，亦同。

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

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力。

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

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土地登記規則

第155條之1

共有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應於登

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管

理、分割內容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

共有人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管理之決定或法院之裁定，申

請前項登記時，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已通知他共有人並簽

名；於登記後，決定或裁定之內容有變更，申請登記時，亦同。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資料來源：https://bill080.pixnet.net/blog/post/458573723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要點(訴訟前)

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公發布

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修正

一、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作業，由本署各分署（以下稱辦

理機關）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袋地」，指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

用之土地；或雖與公路有聯絡，其聯絡並不適宜、不敷建築基

本需求或通行有困難，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土地。【民#787】

三、得申請通行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申請人為袋地使用權人，包括所

有權人、地上權人、農育權人、不動產役權人、典權人、承租

人及其他利用權人。但不包括國有袋地之受託管理人及認養人。

【廣義用益物權人】



四、袋地之形成係緣於土地之一部讓與或分割，或數宗土地同屬一

人所有，讓與其一部或同時分別讓與數人者，應依民法第789

條規定辦理。但有第五點情形者，不在此限。

辦理機關審查袋地之分割讓與沿革有無民法第789條規定情形，

以線上查調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為原則；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

得自行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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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
國有非公用



五、袋地原依民法第789條規定應通行受讓人、讓與人或他分割人

所有土地（以下稱應被通行地）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辦理機

關得與申請人另為約定有償提供國有非公用土地通行使用：

（一）應被通行地已建築使用，致無隙地可供通行者。(38.38-1已建築)

（二）申請通行之國有非公用土地，現況已作水溝使用，或現況非

屬現有巷道而已作通行使用者。

（三）申請通行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屬作道路、水溝等公用設施之

剩餘土地，且畸零狹小，難以有效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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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六、國有非公用土地除已核定計畫、用途或處理方式外，辦理機關

得審查土地相關位置、地形、地勢及用途等，選擇損害最少之

處所及方法認定通行範圍。(見後判決案例)

前項審查屬申請指定建築線案件，得一併考量建築法令規定。

申請人申請通行國有非公用土地，於辦理機關核發同意通行函

前，有他人申請承購相同標的之案件時，先審辦申購案。其餘

相同標的申請案件則按收件時間順序審辦。

七、擇定之通行範圍已有使用情事或為共有土地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已有其他使用權人：除國有土地係提供他人通行、委託管理、

認養外，申請人應取得使用權人之書面同意申請通行；屬民

法第789條規定應提供通行之國有土地，倘袋地係因辦理機關

讓與或分割形成，且經申請人表達取得使用權人之書面同意

有困難者，辦理機關應協助協調。

(例如農育權人)

(條文後段，如下圖解說。)



22
21

甲

國有，但已提
供他人使用權
(例如農育權)

道

路

後段~屬民法第789條規定應提供通行之國有土地，倘袋地係因辦理機關讓與或分割形成，

且經申請人表達取得使用權人之書面同意有困難者，辦理機關應協助協調。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二）申請人占用：申請人應清除與通行無關之地上物。

（三）他人占用：屬原住民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範圍者，

申請人應取得占用人之書面同意申請通行，其餘土地，申請

人應切結承諾自行排除妨礙。

（四）未分管之共有土地：辦理機關同意通行權人使用時，應請通

行權人另行向他共有人申請同意。

申請人依前項各款規定需取得書面同意申請通行者，辦理機

關得於必要範圍內提供使用權人或占用人之個人資料，併告

知申請人利用個人資料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違者應

依同法規定受罰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應同時副知使用權人

或占用人。(國私共有未分管土地)

(非原住民保留地)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八、辦理機關同意通行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通知申請人繳納
通行償金及填具切結書承諾下列事項：（通知函範例格式如附
件一、二，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三、四）

（一）國有土地僅供通行，倘需申請袋地之建築執照，絕不將國有
土地列入其建築基地範圍。

（二）因通行或設置通行相關設施損害他人或辦理機關權益者，申
請人自行負責處理。

（三）通行範圍遭他人占用或妨礙時，屬原住民申請增（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範圍者，申請人應取得占用人之書面同意申請通行，
其餘土地，申請人自行排除。

（四）申請人需於國有土地設置通行相關設施者，應先徵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及辦理機關同意。相關設施之設置費用、施工安全
及維護管理責任均由申請人負擔。

（五）申請人申請提前返還國有土地時，相關設施除辦理機關同意
保留並經申請人贈與國有者得免移除外，均依辦理機關通知如
期騰空，返還國有土地。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六）繳納通行償金後，相關退款作業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七）袋地日後如有其他通路，願主動通知辦理機關並無條件配合

辦理機關收回國有土地，絕不要求任何補償。
（八）國有土地日後如有公用需要或依規定處分，申請人配合辦理

機關辦理管理機關變更或所有權移轉，絕不提出異議及要求任
何補償。

（九）袋地日後如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移轉致通行權人變更時，申請
人絕不以已非袋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為由，申請退還已繳納
之償金；尚未繳納之分期償金，申請人應與袋地所有權或使用
權之受讓人會同申請變更通行權人名義及分期付款方式，或由

雙方協議其中一方一次繳清償金，未辦理者，仍由申請人繼續
按期繳納，絕不提出異議。
辦理機關通知申請人繳納通行償金及填具切結書時，國有土地
已受理涉及管理權變更或所有權移轉案件者，辦理機關應併前
項通知函告知申請人。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九、通行償金依下列規定計收：

（一）僅提供通行者：按同意通行當期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一次計收五十年，得准分期繳納，期限屆滿後不再收取償金。

但屬第五點情形者，以當期申報地價加四成後據以計算。

（二）提供指定袋地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者：按同意通行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之百分之三十，加計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六

十年之總金額，一次計收，不得分期繳納，期限屆滿後不再收

取償金。但屬第五點情形者，以當期申報地價加四成後據以計

算。

（三）通行期間，通行權人要求變更通行位置時，應重新依規定申

請並計收償金。

（四）同一範圍之國有土地，經分別受理申請通行者，應逐案計收

償金。【賺死了】

(自己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十、通行償金收訖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同意通行權人申請退

還：

（一）通行權人已無通行需要，得自其騰空返還土地當日起，按日

數比例無息退還未到期之償金。

（二）通行權人取得通行土地之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權者，得自其取

得土地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權當日起，按日數比例無息退還未到

期之償金。 【(60年 – 已使用年限)】



（三）申請指定建築線案件，經完成建築線指定，因未領得建築執

照，或建築執照經變更、撤銷或註銷，已無需利用通行土地指

定建築線者，得自申請之日起，按日數比例無息退還未到期之

償金。

同意通行土地經依法撥用或移交其他機關，或依規定處分所有

權移轉他人時，辦理機關應通知通行權人，已收取之償金不予退

還，並同時副知撥用或移交機關或取得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通行

之範圍。

同意通行土地已法撥用或移交其他機關後，通行權人遇有第一

項各款情形申請退還償金時，由辦理機關洽土地管理機關確認後，

依該項規定辦理。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三）申請指定建築線案件，經完成建築線指定，因未領得建築執

照，或建築執照經變更、撤銷或註銷，已無需利用通行土地指

定建築線者，得自申請之日起，按日數比例無息退還未到期之

償金。【(60年 – 已使用年限)】

同意通行土地經依法撥用或移交其他機關，或依規定處分所有

權移轉他人時，辦理機關應通知通行權人，已收取之償金不予

退還，並同時副知撥用或移交機關或取得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

通行之範圍。 【變成他機關】

同意通行土地已依法撥用或移交其他機關後，通行權人遇有第

一項各款情形申請退還償金時，由辦理機關洽土地管理機關確

認後，依該項規定辦理。【撥用或移交他機關後，通行權人不

在使用要求退還情形】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十一、辦理機關於申請人繳清通行償金及填妥切結書後，核發同意

通行函（範例格式如附件五、六）。

十二、國有非公用土地經法院判決應提供通行案件，依判決主文辦

理，判決主文未載明者，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通行權人申請通行之國有土地案件處理流程詳附件七。

十四、依民法其他相鄰關係規定申請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得視個案情形準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其中償

金部分，按同意使用當年期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一次

計收五十年，得准分期繳納。【依(僅提供通行者)狀態繳納】



二、袋地相關法規說明

【最高行政法院100 年12 月22 日100 年度裁字第2958 號裁定】
〈行政機關代表國庫有償提供土地供人民使用，性質上為私法上契約，其
撤銷原同意其通行權並退還已繳償金之意思通知，亦非行政處分〉
〈有關土地事務事件〉
二、抗告人以其所有坐落雲林縣古坑鄉○○段496-5 地號土地與公路無

適宜之聯絡為由，於民國99 年12 月1 日向相對人申請通行同段496-
60 地號國有土地，案經相對人通知抗告人繳納使用補償金新台幣
（下同）4,320 元、通行償金5,612元，並請抗告人提出切結書後，
以100 年2 月1 日台財產中雲三字第1003000373 號函同意抗告人通
行系爭土地。嗣因毗鄰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100 年4 月8 日向相對
人陳稱抗告人行使通行權欲阻塞既有農田水路，相對人乃會同陳情人
及抗告人至現地勘查結果，認為抗告人所有496-5 地號土地已有水泥
通路可供通行，非謂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乃以100年6月7日台財產
中雲三字第10030009091 號函通知抗告人撤銷原同意其通行權並退還
已繳償金。抗告人提起訴願，遭決定不受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本件原裁定以：依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私有袋地通行作業要點第1點、
第2 點及第5 點等規定，乃國有財產局為管理國有非公用土地之需要
，參照民法第787 條所訂定，俾下級機關面臨人民主張袋地通行權時
有所遵循，性質上屬於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之私經
濟行為，則行政機關依上開規定代表國庫有償提供土地供人民使用，
係國家對非公用之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之私經濟行為，而屬私法上
契約行為，其所為之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當事人若對之爭執，
應循民事訴訟向普通法院訴請裁判，非屬行政爭訟範疇等語，並依行
政訴訟法第12 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將本件移送於有受理訴訟權限
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四、抗告意旨略謂：（一）依司法院釋字第540 號解釋之意旨，就國有財
產之承租係採取「二階段理論」，即認於訂約前之階段屬公法爭議，
訂約後之履行爭議部分屬私權爭議。本件上訴人申請承租系爭國有土
地，遭被上訴人註銷申租案，顯未進入訂約階段，是此部份之爭執，
應屬公法爭議，行政法院對此即有審判權。（二）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臺灣北區辦事處政風室黃鎮著有「淺論雙階理論在本局辦理之國有土
地出租、售業務行為之適用」一文，肯認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國有
土地申租等業務行為之性質，亦有二階段理論之適用。（三）本件相
對人前已同意抗告人通行雲林縣古坑鄉○○段496-60 地號國有土地，
嗣後之撤銷行為係剝奪抗告人之權益，自屬行政處分。又相對人撤銷
通行權之爭執部分，應屬公法爭議，然原裁定無視司法院釋字第540 
號解釋之意旨，未作理由上之說明，顯有違背法令之情。另抗告人已
信賴相對人前開同意抗告人通行國有土地之處置，應有信賴保護原則
之適用等語。經核原裁定認定本件同意袋地通行權之性質為私經濟行
為，其所為之意思通知並非行政處分，並將本件裁定移送於管轄法院
等情，業已闡述綦詳，尚無違背法令之情事。至於抗告意旨援引之司
法院釋字第540 號解釋，係針對國民住宅條例所為之釋示，與本件一
般國有土地之租售使用已有不同，該解釋雖提及申請承購承租或貸款，
經主管機關認為依相關法規行使裁量權之結果，不符合該當要件而未
能進入訂約程序者，如有不服得提起行政爭訟等語，惟與本件已進入
袋地通行權之合意嗣後並經撤銷之情形顯有不同，不能比附援引。至
其餘抗告理由，無非重述抗告人於原審所提出而為原裁定所不採之主
張，或重申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其抗告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A.完全無路。

(應考量長度決定寬度)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B.有路，但為別人的私設通路。

(應考量該私設通路是否有不動產役權.基地內或基地外.建照規定)

B
E

D

C

A
已建築基地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C.有路，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路，但寬度不夠。

(應依 F 量體，考量寬度及埋架設管線)

E
D

C

A

現有巷道建築線

現有巷道建築線

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範圍

F

B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D.有路，但必須繞遠路。

(應以經濟效益及不便程度考量是否會勝訴)

B
E

D

C

A

F

到路口F距
離500公尺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E.有路，但不符合建築法規定寬度。

(三變六或五變六或六變八等)

B

E

D

C

A

丁種建築用地

提供土地指定六
公尺寬之現有巷
道供D使用。

乙種建築用地

已經公告道路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F.有路，但不符合自己所期待之寬度。

B

E

D
C

A

D願提供三公尺寬之
私設通路供B地通行

依面積計算可建築
總樓地板面積為
1500平方公尺住宅。

道 路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三、袋地與建築線關係

G.有路，但為經過公共設施用地之路。

(應擇公共設施損害最小)

BE
D

C

A

公園用地

無尾巷(單向出口
巷道)

計 畫 道 路 甲 乙

務必要先確定
建築線與地界
線之現地關係



四、袋地實例判決解析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771號

又通行權紛爭事件，當事人就通行權是否存在及其通行方法，互有

爭議，法院即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具有確認訴訟性

質。待確認通行權存在後，次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之

範圍，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之位置、面積、用途、社

會變化等，並就周圍地之地理狀況，相關公路之位置，與通行地間

之距離，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比較衡量袋地及周圍地

所有人雙方之利益及損害，綜合判斷是否為損害周圍地最少之處所

及方法，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由法院在具體個案中依全辯論意

旨加以審酌後，依職權認定適當之通行方案，具有形成訴訟性質。

經法院判決後，周圍地所有人就法院判決之通行範圍內，負有容忍

之義務，不能對通行權人主張無權占有或請求除去；倘周圍地所有

人有阻止或是妨害通行之行為，通行權人得一併或於其後訴請禁止

或排除侵害，具有給付訴訟性質 。



實例一 106年度訴字第403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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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二



實例二

關於蘇洪月嬌上訴部分：

按袋地通行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

之使用。而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須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

面積外，尚應考量其用途。故袋地為建地時，倘准許通行之土地，

不敷袋地建築之基本要求，尚不能謂已使袋地能為通常之使用。原

審以袋地通行權並非准許袋地所有人以此請求鄰地提供建築基地所

需寬度之通路為由，駁回蘇洪月嬌就系爭土地如附圖二所示乙部分

所為通行之請求，自有未合。蘇洪月嬌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有

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 十八條第

一項，判決如主文。



實例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10年度上字第158號

㈣、再按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為之，民法第787條第2項前段已有規定。又袋地通行

權，非以袋地與公路有聯絡為已足，尚須使其能為通常之使用。而

是否為通常使用所必要，除須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及面積外，尚

應考量其用途（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裁判要旨參照）。

茲查，被上訴人……。

參照~~~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247號裁判



認為並無(通常使用必須考量建築法規)之見解(似乎為目前主流)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110年度台上字第1564號

三 、 按民法物權編規定鄰地通行權之功能，旨在解決與公路無適

宜聯絡袋地之通行問題，其目的乃為調和土地之相鄰關係，使土地

與公路有適宜 之聯絡，固應斟酌土地之位置、地勢、面積及用途，

是否足供通常之使用， 但不在使袋地所有人取得最大建築面積興

建建物使用，原審以 …….。

認為並無(通常使用必須考量建築法規)之見解



認為並無(通常使用必
須考量建築法規)之見解





程序：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給付之訴
(確定屬袋地) (確定路線) (排除與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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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和街往袋地方向拍照

袋地



合一確定 111年度台上1331號判決~1



地界調整不得影響他土地

國
有
地

1

國
有
地

1

2

234

234

234-1

原袋地通行定案
調整後再一次
要求戴地通行

234-1

111年度台上1331號判決~2



應以土地共有人全體為被告



臺南地方法院93年度訴字第1099號民事判決~~~~~原告敗訴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4年度上字第189號民事判決~~上訴駁回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93號民事判決~~~~~~~~上訴駁回







78 年台抗字第 355 號 (裁判費約為增價額或減價額之1%)

裁判日期：民國 78 年 11 月 02 日

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土地所有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

地所有人方面，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參照民事訴訟費用法第九

條規定之法意，鄰地通行權訴訟標的之價額，如主張通行權之人為

原告，應以其土地因通行鄰地所增價額為準；如否認通行權之人為

原告，則以其土地因被通行所減價額為準。

提醒：利用原告繳納裁判費額推算增減額，可以做為訴訟攻防之重

要參考依據。



國有公用土地



汐止昊天段



解析：

以袋地取得通行權，將無法整面都取得。(181-1地號土地可能會僅同意6公尺寬，

但不同意整條181-3.186-5地號整塊土地)



建築法第42條解說(其他相關衍伸說明→出入通道與管線排水埋架設)

建築線(紅色線)下圖藍色虛線框為建築基地；黑色虛線為目前1地號出入狹窄巷道

① 上圖1號基地有臨接建築線(8M計畫道路)可申請建築線亦可建築，但由於左有A地一樓房屋擋住；

右有B地T棚擋住，因此雖有臨接建築線可以建築，但無夠寬之通路可供完成後通行.救災及汽車出
入停車空間使用，會無法取得使用執照(原則上5樓以下救災通路需≧3.5M；6樓以上須≧4M)。

② 另請務必事先考量建物完成後是否可以埋架設相關管線與排水接管問題(埋管同意書之取得)。

1

B

A

006

42條實例解說2



解析：

1.基地有臨接建築線，但無對外通路。(計畫道路有許多臨時建物存在)

2.如照片中之臨時建築物。

3.臨時建築物均有商店存在。

4.可以要求袋地通行至照片中之大馬路(計畫道路)嗎?



建築線(紅色線)

C B A

建築線(紅色線)

解析：

1.A地有臨接建築線，但前面有625-14地號擋著。申請建築線有問題嗎?

2.625-14不同意，可以訴請袋地通行嗎?

3.D地未臨接建築線，但前面有1028.646地號擋著。申請建築線有問題嗎?

4.1028.646不同意，可以訴請袋地通行嗎?

D



解析：

1.A地有臨接建築線，但前面有625-14地號擋著。申請建築線有問題嗎?

2.625-14不同意，可以訴請袋地通行嗎?



D



箭頭所指老舊合法建築物

解析：

1.D地未臨接建築線，前面有1028.646地號擋著。申請建築線有問題嗎?

2.1028.646不同意，可以訴請袋地通行嗎?



建築基地面前隔有水利地橫跨才達建築線之處理

778土地

地界線

實例(下頁解說)

185



建築基地面前隔有水利地橫跨才達建築線之處理

解析：

①假設778地號為建築基地，其面前道路為現有巷道，惟基地與現有巷道間隔有

農田水利用地(或區域排水用地)，如右下放大圖及上頁圖資，路寬=6.6M，建

築線指定6M寬，水利地寬5.5M。也就是建築基地沒有直接臨接建築線，中間隔

有他人土地(農田水利地)。

②其其雖為裡地，原則上，在不影響水利情形下應得承租架設版橋作為後方建築

基地之出入。

③如現地無雨水排水溝設施(道路排水

側溝)而僅有農田水利會灌溉溝，此

時應考量搭排是否被容許問題。目

前搭排已朝越來越嚴格方向審查，

請特別注意。尤其周遭為特定農業

區或優良農田時，更是嚴格。(有時

候為了連接至遠處現有排水系統，

可能耗費巨資，請詳細評估相關成

本及可行性評估。)

④如果水利地所有權人不同意，
可以訴請袋地通行嗎? 186



四、袋地實例判決解析

小結

1.最高法院目前仍有兩派見解。

2.判決主文與訴之聲明的重要。

3.共有土地分攤應納訴之聲明。

4.袋地通行之利益與特別犧牲。

5.買賣契約書的靈活度與但書。

6.要先申請建築線確定其位置。

7.勿使地變無通路再提起訴訟。

8.善用鄰接公有土地通行優勢。



五、結語

袋地通行之處理並無一定處理模式

訴訟僅為不得已的方法請盡量避免

可善用民法第 820條之多數決同意

是否須滿足建築法寬目前仍無定論

四周變動時請評估自地是否成袋地

感謝大家


